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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来华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外国石油公司有关纳税事项的

通知 

（国家税务总局 1995 年 3 月 16 日发布 国税发〔1995〕

053 号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征管法）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

简称税法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对来华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外国石油

公司有关纳税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来华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外国石油公司，不论是作业者，

还是非作业者，都是独立的纳税单位，应按照征管法的规定办理

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。 

二、外国石油公司在不同地区或海域拥有合同区的，应分别

向合同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。 

在中国未设立机构的外国石油公司可委托其在华代理人办理

税务登记。代理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呈交外国石油公司的代理委

托书，并得到税务机关的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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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外国石油公司应按税法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所得税

申报事宜。尚未开始商业性生产的外国石油公司可暂不报送季度

所得税申报表。 

外国石油公司在报送年度所得税申报表时，应同时填报《对

外合作开采石油企业勘探开发生产费用年度明细表》，并附送各

合同区会计决算（副本）和单独费用的会计报表，以及在华注册

会计师的查帐报告。 

外国石油公司在不同地区或海域拥有合同区块（即营业机构）

的，可以选定其中一个地区或海域的营业机构合并申报缴纳企业

所得税。具体申报方法按照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

实施细则》第八十九条、第九十条的规定办理。申报的范围包括

外国石油公司的合同区收入及支出的份额，以及合同区以外的单

独收支金额。 

四、合同区的会计决算由合同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审

核。 

合同区作业者应按年向合同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合

同区的会计决算，并应附有下列财务报表： 

（一）合同区１００％合资费用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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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产负债表； 

（三）损益计算表； 

（四）库存材料明细表； 

（五）勘探费用支出表； 

（六）开发费用支出表； 

（七）生产作业费支出表； 

（八）间接费用支出表。 

五、本通知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。各主管税务机关

应对所辖外国石油公司的税务登记情况进行一次清理和检查，需

要补办或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的应尽快予以办理。 

原海洋石油税务局下发的《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外国合同者

报送所得税申报表的几个问题的通知》〔８４〕财税油征字第１

１号、《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外国合同者所得税申报的几个问题

的批复》〔８４〕财税油征字第２１号、《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

关于印发海洋石油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通知》国税油函〔１９９

０〕２２号即行废止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371


